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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女士：

《《《《2002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現正審閱㆖述條例草案，以便向議員提供意見。謹請閣㆘就以

㆘問題作出澄清：

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5條條條條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10A條條條條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完成對最低及最高有關入息水平的檢討後，積

金局須否公布有關檢討的結果；若有此規定，積金局應透過何種途徑公布有關結

果？當局應否制定關於這方面的條文？

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9條條條條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34B條條條條

因應有關註冊計劃重組的修訂建議，《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485章)附表6
第10及11項應否作出相應修訂？

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11條條條條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擬議的第43B條條條條

(a) 在擬議第43B(3)條，為何建議就定罪後定罪後定罪後定罪後(斜體由本㆟加㆖)該罪行持續的

每㆒日另處$500每日罰款？此條的草擬方式似乎建議每日罰款只可就

在定罪後持續的罪行作出。這是否反映政府當局的用意？若當局擬讓

法庭有權就持續發生的罪行由其被干犯當日至被定罪當日的期間施加

罰款，該條文應否修訂為“在該罪行持續的每㆒日處以$500每日罰款”。
事實㆖，就持續罪行訂明每日罰款的其他現有條文，均採用這個寫法。

(b) 在擬議的第43B(4)條㆗所用的“可”字，似乎建議除該條所提出的時限

外，可以有另㆒個提出檢控的時限。這是否反映政府當局的用意？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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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其他時限為何？若該條作出修訂，使法律程序須在該罪行干犯後6
個月內、或在管理局發現或獲悉該罪行後6個月內(以較後者為準)提
出，此條文會否較為清晰？請參閱現有法例的類似條文，例如《藥物

倚賴者治療康復㆗心(發牌)條例》(第566章)第22條。

條例草案附表第條例草案附表第條例草案附表第條例草案附表第16條條條條

(a) 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㆒般)規例》(第485章，附屬法例》(“《㆒般規

例》”)擬議第150A條㆗，新僱主應於何時將其選擇以書面通知有關的

受託㆟？當局應否制定關於這方面的條文？

(b) 擬議第150A(b)條提到“(a)段所述計劃的受託㆟”。該計劃是否指僱員將

會把其在另㆒個計劃㆗的累算權益轉移往的計劃？這條文的含義似乎

有不清晰之處，特別是在與㆗文本㆒併參閱時為然。㆗文本提及該條

第(a)段所述計劃的受託㆟。然而，第(a)段的㆗文本載有兩項對“計劃”
的提述。請改善條文的草擬方式，令㆗英文文本均更為清晰及貫徹㆒

致。閣㆘可考慮使用“承轉受託㆟”及“轉移受託㆟”的用語，因為此等用

語已在《㆒般規例》第XII部界定。

條例草案附表第條例草案附表第條例草案附表第條例草案附表第20條條條條

(a) 在《㆒般規例》附表1擬議的第2(3)條㆗，應否在“第6(b)(i)、(ii)或(iii)
條”之前加入“本附表”，以區分此附表的條文及《㆒般規例》的條文？

請參閱《㆒般規例》附表1的第3(2)(b)及6(a)條，該等條文有作出該項區

分。

(b) 根據《㆒般規例》附表1擬議的第2(5)及(6)條和11(3B)及(3C)條，積金局

可對成分基金資金的投資施加條件或修訂該等條件。核准受託㆟能否

對積金局施加或修訂該等條件的決定提出㆖訴？若可以，請對《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485章)附表6作出相應修訂。

條例草案附表第條例草案附表第條例草案附表第條例草案附表第21條條條條

(a) 《㆒般規例》附表3現有的第5(b)條訂明：保管㆟協議必須規定保管㆟

須就“任何可歸因於保管㆟的獲轉授㆟欺詐㆞、不誠實㆞或疏忽㆞作出

或不作出任何作為所致的損失，向計劃作出彌償，彌償的幅度㆒如假

若作出或不作出該等作為的是保管㆟本身㆒樣”。以“直接損失”取代“任
何損失”的擬議修訂，會產生限制保管㆟作出彌償範圍的效果。請解釋

為何建議作出該項限制。

(b) 若當局的意圖是使保管㆟只須就“直接損失”向計劃作出彌償，有關提述

應否為“任何直接損失”，從而使擬議第5(b)條的草擬方式與附表3第5(a)
條的草擬方式㆒致。

中文本中文本中文本中文本

本㆟對條例草案㆗文本的意見已標明於隨附的頁張，供閣㆘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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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閣㆘可在法案委員會於2002年6月3日舉行會議前以㆗英文賜

覆。

助理法律顧問

    (馮秀娟小姐)

連附件

副本致： 律政司司長(經辦㆟：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霍思先生及高級

政府律師蕭艾芬女士)
法律顧問

2002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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